
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流程图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党委确定审计对象 组织部下达委托书 

审计处列入年度审计工作计划 
召开组织、人事、纪检、监察、审

计等部门联席会议，明确审计范

围、重点，审议项目审计计划 

审计处组建审计组，拟定审计实

施方案 

召开财务、国资、设备、科研 

等相关部门协调会 

主管校领导审批审计实施方案 

实施审计三天前向被审单位送

达审计通知书 

召开被审单位领导干部见面会、群众

座谈会 

要求被审单位指定联系人，并在

十天内向审计组提交履行经济

责任情况报告及审计所需资料 

审计组实施审计，编制审计工作底稿 

审计组撰写审计报告初稿 经审计处领导审阅后作为征求意见稿 

发出征求意见稿，被审单位 10 日

内书面反馈意见 
审计组与被审计单位交换意见、修改

审计报告 

 

审计处向主管校领导呈送审计报告 

召开组织、人事、纪检、监察、审

计等部门联席会议，听取审计情况

汇报，审议修改审计报告 

出具审计结果报告 主管校领导审批 

校领导审批出具审计结果报告 

根据工作需要出具管理建议书 审计报告报党委，并抄送委托部门、

被审单位 

被审单位将审计报告执行结果报审

计处 审计资料整理归档 


